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的 

 

 

法律意见书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三新路 118号国际金融中心汇西写字楼一座 3楼,6-12楼，310000 

电话：0571-87901111  传真：0571-87901500 

 



                                                        法律意见书             

1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编号：TCYJS2026H0318 

 

致：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受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

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浙江华

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提

供的相关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

更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

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公司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文件和材

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

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本所律师仅就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相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意见，而

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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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必备的

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及披露，并愿意就本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公司已审慎阅读本法律意见，确认本法律意见所引述或引证的事实部分，均

为真实、准确与完整的，没有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或结论。 

基于上述内容，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

更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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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变更前的相关情况 

2013 年 12 月 15 日，俞永方、叶建标、章忠灿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三

方达成一致行动关系。2020 年 4 月 13 日，俞永方、叶建标、章忠灿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三方于 2013 年 12 月 15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自

三方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满 36 个月时终止。2021

年 8 月 25 日，俞永方、叶建标、章忠灿签署了《关于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针对一致行动决策机制进行了补充完善。此后，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53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于 2022 年 3 月 7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即《一致行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有效期于 2025

年 3 月 6 日届满。2025 年 3 月 3 日，章忠灿向公司出具了《关于不再续签一致行动

相关协议的告知函》，确认其与俞永方、叶建标于 2013 年 12 月15 日签署的《一致行

动协议》及后续签署的补充协议将于 2025 年 3 月 6 日到期。经其本人慎重考虑，因

公司在经营决策、治理结构、内控管理等方面均已显著提升，章忠灿决定一致行

动关系到期后不再续签，其与俞永方、叶建标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到期终止。2025

年 3 月 7 日，俞永方与叶建标签署了新的《一致行动协议》，确认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新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自 2025年3月7 日起生效，有效期 36个月。 

同时，根据《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浙江华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半年度报告》，本次变更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

俞永方、叶建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依据《一致行动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关

于不再续签一致行动相关协议的告知函》、新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和《浙

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半年度报告》，本次变更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俞永方、叶建标。 

 

二、本次变更的相关情况 

（一）认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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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三）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

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

股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低于百分之

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

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

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

上市公司控制权：（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

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

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 条第（八）项规定，控制：

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

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为上市公司持股 50%

的控股股东；2．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通过实际支

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依其可实际支

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

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根据俞永方、叶建标、章忠灿（以下合称“转让方”）与杭州巨准启鸣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巨准”）于 2026 年 1 月 19 日签署的《关

于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俞永方、叶建标、章忠灿之股份转让协议》（以

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俞永方、叶建标、章忠灿同意将其所持公司 12,912,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2%转让给杭州巨准（其中，俞永方转让其持有的

4,800,750 股股份，叶建标转让其持有的 4,777,500 股股份，章忠灿转让其持有的

3,333,750 股股份）。 

根据俞永方、叶建标、章忠灿与杭州巨准于 2026 年 1 月 19 日签署的《关于浙

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俞永方、叶建标、章忠灿之表决权放弃协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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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表决权放弃协议》”），俞永方、叶建标及章忠灿同意放弃其持有的公

司全部剩余股份 38,7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97%）的表决权（其中，俞永方

放弃 14,402,250 股；叶建标放弃 14,332,500 股；章忠灿放弃 10,001,250 股），放弃

期限为放弃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转让方主动或被动减持完所持全部股份之日止。 

根据公司提供的权益登记日为 2026 年 1 月 9 日的明细数据表，《股份转让协

议》《表决权放弃协议》签署前，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排名前十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俞永方 19,203,000 16.84% 

2. 叶建标 19,110,000 16.76% 

3. 章忠灿 13,335,000 11.69% 

4. 温志伟 2,914,870 2.56% 

5. 杭州中是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84,100 1.39% 

6. 杭州天是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7,900 1.10% 

7. 陈江海 1,032,020 0.90% 

8. 成华 1,030,000 0.90% 

9. 郑春芳 922,666 0.81% 

10. 杭州汇是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5,858 0.62% 

上述协议转让及表决权放弃完成后，杭州巨准将拥有表决权对应的股份数量合

计为 12,91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2%。 

本次协议转让及表决权放弃前后，相关各方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及享有的表决

权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 

协议转让及放弃表决权前 协议转让及放弃表决权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俞永方 19,203,000 16.84% 16.84% 14,402,250 12.63% 0.00% 

叶建标 19,110,000 16.76% 16.76% 14,332,500 12.5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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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协议转让及放弃表决权前 协议转让及放弃表决权后 

章忠灿 13,335,000 11.69% 11.69% 10,001,250 8.77% 0.00% 

转让方合计 51,648,000 45.29% 45.29% 38,736,000 33.97% 0.00% 

杭州巨准 - - - 12,912,000 11.32% 11.32% 

根据公司说明，前述公司前十大股东之间除了俞永方与叶建标之间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且已放弃表决权外，其余前十大股东持股分散且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关

系，故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杭州巨准控制公司 11.32%的表决权，足以对公

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公司董事会现有 6 名董事，杭州巨准可以提

名公司董事会的 4 名董事，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杭州巨准对

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和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对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提名和任免均起到重要作用，对公司的经营方针、经营决策、日常运营及

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起主导作用，能够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行为。根据前述实际控

制人认定的法律依据，杭州巨准构成对公司的实际控制。 

杭州巨准持有公司 12,912,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2%，杭州巨准持

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低于 50%，但在公司前三大股东俞永方、叶建标及章忠灿放弃

全部表决权后，杭州巨准作为公司第四大股东控制公司 11.32%的表决权，足以对

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前述控股股东认定的法律依据，本次变更

后杭州巨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杭州巨准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郑剑波，

郑剑波持有杭州巨准的财产份额比例为 99.90%，为杭州巨准的实际控制人，故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控股股东变更为杭州巨准后变更为郑剑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杭州巨准与转让方于2026年1月19日签署的《股份转

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不存在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公司已于 2026

年 3 月 12 日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俞永方、叶建标变

更为杭州巨准；实际控制人由俞永方、叶建标变更为郑剑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杭州巨准与转让方于2026年1月19日签署《股份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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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并已完成证券过户登记，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认定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

股股东由俞永方、叶建标变更为杭州巨准，实际控制人由俞永方、叶建标变更为郑剑波。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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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编号 TCYJS2026H0318 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华

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年     月     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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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金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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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黄  洁 

 

签署：             

 

 

经办律师：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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